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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《商标档案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修改说明 

一、修改背景 

为适应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需要，提高商标档案管理效

能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局在 1987 年实

施的《商标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暂行办法）基础

上，修改制定了《商标档案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。 

与 1987 年暂行办法相比较，本次修改制定的办法完善

了商标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商标档案保管期限，增加了对商

标电子档案的归档和管理要求，不再对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局监督和指导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商标档案管理工作

进行规定。 

二、修改过程 

2017 年 5月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启动该办法的修

改制定工作。期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国家档案局

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多次研讨，形成《商标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草

案）。国务院机构改革后，我局继续推进修改制定工作，结

合商标档案管理现状，借鉴其他领域档案管理规定，并就商

标电子档案的管理、档案销毁等重点问题再次与国家档案局

交换意见，最终形成《商标档案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修改思路 

在修改中，一是科学界定商标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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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加强商标档案的管理。二是体现商标档案管理形式由纸

件管理为主向电子化管理过渡的要求，提高商标档案电子化

水平，适应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需要。三是由档案保管为主

向加强档案的利用拓展，充分提升档案管理效能。 

四、主要修改内容 

本办法条文共计 17 条，《商标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商标

档案保管期限表》作为附件。 

（一）完善商标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商标档案保管期限 

在研究各类商标文件材料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基础

上,以反映商标专用权确立和保护情况为根据,按业务类型

和保管期限归纳分类,形成共六类的商标文件材料归档范围。

同时，将直接反映商标专用权确立和变化的商标档案划为永

久保存，将商标专用权确立过程中某环节产生的证据材料、

备案材料等商标档案划为定期保存。具体归档范围和保管期

限在《商标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商标档案保管期限表》中予

以明确。（第四、九条） 

（二）增加电子档案管理内容 

商标电子档案的归档应按照国家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标

准执行，并应与其元数据一并归档并建立持久有效的关联；

商标电子档案可采用在线或离线方式保存，并定期备份。（第

六、十条） 

（三）明确商标档案鉴定销毁程序 

对保管期限届满的商标档案首先进行鉴定，经鉴定仍有

保存价值的档案，应当根据实际延长保管期限继续保存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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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不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，应当清点核对并编制档案销毁

清册，经报主管局长审批后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销毁。（第

十一条） 

（四）建立商标档案利用制度 

鉴于商标注册申请基本信息已在我局官网公开，任何单

位或个人都可以免费查询，故对于归档的商标文件材料，明

确商标注册人可以查阅、复制涉及本人的商标档案；商标诉

讼案件当事人可以查阅、复制涉案商标档案。（第十二条） 

 

 

 

 


